

关于开展2025年“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的

通  知
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根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5年“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的通知》（鲁农法字〔2025〕7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确定2025年在全县组织开展“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重点任务

（一）农资质量执法。紧盯春耕春管、三夏、秋冬种等重要农时，以及主要农业投入品产销旺季和入户下田的关键节点，加强对制假黑窝点、农资“忽悠团”和进村入户销售假劣农资等的持续整治。

种子执法要以玉米、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大田用种为重点，持续推进种业市场净化行动，加强种子质量监督检查，加强网络售种、进出口种子监管，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制种、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套牌侵权、推广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无证生产经营种子等违法行为。深入开展网络违规销售种子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加大相关违法行为惩处力度。（牵头单位：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合单位：现代种业发展科）
农药执法要以除草剂、生物农药为重点，依法严厉打击生产经营禁用农药、假劣农药、未经登记农药、无证生产经营农药（含以委托加工名义出借农药生产许可证和农药登记证）、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出具虚假登记试验报告等违法行为。（牵头单位：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合单位：科技教育科）
肥料执法要以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为重点，依法严厉打击登记产品有效成分含量不足、非法添加农药成分、假冒和伪造肥料登记证等违法行为。科普肥料知识，增强农民识假辨假能力，引导农民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化肥。（牵头单位：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合单位：科技教育科）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深入开展重点问题品种药物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依法重点查处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违规将抗生素施用于农作物、销售含有禁用农兽药或者农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超标的农产品等违法行为。（牵头单位：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合单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
蔬菜和水果农药残留问题突出区域依法严厉打击违规经营、使用禁用、限用农药和常规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行为。水产品药物残留问题突出区域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使用禁用药物和常规兽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行为。（牵头单位：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合单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
（三）植物检疫执法。植物检疫执法要紧盯种苗繁育、调运、流通关键时期，以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生产经营企业和交易市场为重点，依法严厉打击未取得植物检疫证书或者使用伪造的植物检疫证书调运、从疫区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检疫对象与检疫证书载明信息不符等违法行为。（牵头单位：县农技推广中心）
（四）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执法。加强转基因种子溯源管理，杜绝越区售种非法种植、恶性竞争。加强标识规范管理，畅通收储加工渠道。开展转基因种子质量抽查和真实性检测，依法重点查处违规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违规生产销售转基因种子，未经批准或未按照批准要求生产、加工农业转基因生物等违法行为。（牵头单位：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合单位：科技教育科）
（五）农机监理执法。以春耕备播、“三夏”“三秋”等农机作业高峰时段为重点，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重点对象，依法及时纠正和查处违规操作、危险作业等违法行为。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协调配合，落实联席会议、联合执法、信息互通等长效机制，依法依职责查处农机道路违法行为。（牵头单位：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配合单位：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科）
二、工作要求

强化组织领导。局相关科室（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开展“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作为全年执法工作的主题主线，结合实际细化任务、压实责任。统筹处理好全面履职与抓主抓重的关系，狠抓重点领域执法，引领带动全年执法工作提质增效。

（二）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农业综合执法队伍与行业监管机构协作，推动年度行业监管和执法重点工作统筹推进、一体保障。加强区域间、部门间执法协作，构建联动响应、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实施联合执法、联合办案。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涉嫌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规范执法行为。深入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规范适用行政裁量权基准，持续优化执法方式，确保农业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实现执法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四）加强督促指导。要综合运用平时调度、调查研究、交叉检查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确保“绿剑护粮安”执法行为落到实处。

（五）细化行动计划。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县农技推广中心联合相关科室根据重点任务要求，制定各重点领域详细执法行动计划。

各科室、局属各单位要认真总结“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的经验做法，广泛宣传执法行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典型事迹，6月30日前、12月1日前报送执法行动半年和年度工作总结，每季度末报送查办案件情况和典型案例。

联系人：张书轩，电话：4363619
邮箱：ssxnyjfgk@163.com
泗水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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